
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（简易低风险项目）
审批时间14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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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策划生成阶段项目空间协调

发展改革部门—产业审批意见

规划资源部门—规划资源意见

生态环境部门—生态环境保护意见

水务部门—洪水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方案、水资源论证意见

住建部门—海绵城市、绿建、装配式建筑意见

相关专业部门—市政配套意见

人防部门—结合民用建筑人防设计意见

应急管理部门—应急管理意见

文旅部门—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意见

气象部门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意见

地震部门—地震安全性评价、地震监测设施和
          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意见

区政府—属地综合意见

其他涉及到的相关管理部门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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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.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：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平方米（不含地下工程）、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、功能单一的社会投资厂房、普通仓库。其中涉及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、危险物品、消防特殊建设

工程和人员密集场所、国家安全事项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、环境敏感区、永久性保护生态区、轨道交通保护区、风貌保护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除外。

2.涉及到办理事项，建设单位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，在对应阶段自行办理。

3.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的审批时间不包括公示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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